〇〇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　 函

地址：
電話：
傳真：

受文者：〇〇市政府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o月o日

發文字號：(114) o字  第 o 號

附件：個人資料安全維護計畫
主旨：檢送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1份，請准予核備備查。
說明：一、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、內政部指定營建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
          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及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辦理。
      二、詳如附件個人資料安全維護計畫，請  查照。
正本：〇〇市政府
副本：
             總經理
